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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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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旬旬农农民民工工下下班班途途中中被被撞撞身身亡亡
法院：其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属于因公伤亡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魏培培 郝岩

苏老汉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身亡，因其已年满60周岁，用人单位
否认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去年年底，
东港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
案件，认定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
民工苏老汉，与用人单位某小区物业
公司仍存在劳动关系，判决意味着苏
老汉的死亡属于工伤。

苏老汉是东港区某村农民，2008

年12月20日被日照市某小区物业公司
聘为保安，但是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2012年7月20日凌晨3时35分许，61

岁的苏老汉在值完夜班下班途中，行
至日照市两石公路某路段时被一辆
轿车撞倒，当场死亡。后因赔偿问题，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苏老汉向仲
裁委申请仲裁，后对仲裁结果不服，
诉至东港法院，要求确认己方与物业
公司的劳动关系。

原告主张，虽然苏老汉已超过60

周岁，但作为进城农民工，其生前未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亦未办理退休手
续，只要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条件，

应当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被告
辩称，苏老汉与其只是劳务关系，根
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者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因此可以认定超过60周岁以上的农
民工不再具备劳动合同关系主体资
格，因而不再形成劳动关系。

东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相关
证据来看，该物业公司给苏老汉发放
了上岗证、工资卡等，事实上苏老汉
已成为该公司的一员，并接受日常管
理、指挥和监督，且苏老汉提供的劳
动属于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虽然双
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建立了
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
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但法律、法
规对劳动者的年龄上限未作强制性
规定。用人单位聘用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的农民工从事劳动，法律法规并未
有禁止性规定，只要符合确立劳动关

系的条件，应当确认存在劳动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三 )》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
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
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
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这
就意味着，用人单位若没有为劳动
者办理养老保险手续，劳动者继续
为用人单位工作的，仍按劳动关系
处理。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庭(2010)行他字第10号《关于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农民工因工伤亡
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
的答复》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
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
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
工伤认定”，间接肯定了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
动关系。

顾客乘商场电梯摔伤

法院判商场赔偿 10 万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王瑞
丽 李隆财) 顾客在商场
乘电梯摔伤，商场、顾客如
何担责？近日，东港法院审
结了一起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责任纠纷案件，判决被
告日照某商场担责7成，赔
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
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
经济损失共计10万余元。

2013年11月21日上午，
赵某乘坐日照某商场内的
电梯去负一楼超市，在电
梯运行到中间位置时，赵
某突然摔倒受伤，经医院
诊断为右外踝骨折，经鉴
定构成九级伤残。

赵某主张被告未在电
梯入口设置注意安全的警
示标志，未有提示乘坐人
乘坐电梯的方法，亦未有
工作人员值守电梯，被告
存在过错，应对自己的损
害承担赔偿责任。

商场辩称赵某乘坐电
梯时未用手扶着电梯扶
手，而在电梯上往前行走，
从而导致向后方跌倒。后
赵某与商场协商未果，起
诉到东港法院，请求依法
判令产生赔偿其医疗费、
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
项经济损失15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商场以在从事社会活

动中获取利益为目的，其
作为公共场所的购物销售
人和管理人，应承担相应
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合理
限度范围内充分保障购物
消费者的财产及人身安
全。电梯是一种对人身和
财产安全存在较大危险性
的特种设备，作为电梯运
营使用单位的被告，应当
将电梯的安全使用说明、
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
张贴于易于为顾客注意的
显著位置，以提醒顾客注
意安全，避免受到损害。被
告商场未提交证据证实事
故发生前其尽到了充分的
安全管理义务，被告存在
过错，应对赵某的损害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赵某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乘坐电梯
时应当按照电梯乘坐规
则，扶好电梯扶手，尽到
充分安全注意义务。但赵
某未能充分注意安全，导
致自己受伤，其自身亦存
在一定的过错，应适当减
轻被告的责任。2 0 1 4年 4

月，东港法院结合双方的
过错程度，酌定被告对赵
某 的 损 害 承 担 7 0 % 的 责
任，赔偿原告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
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0万余元。

丈丈夫夫离离家家出出走走，，我我想想离离婚婚怎怎么么办办？？

律师简介：丁明仕，山
东兆利律师事务所律
师，擅长建筑房地产商
事等方面的法律事务。

【读者咨询】
我与丈夫结婚6年了，感情一直不好，

他经常酗酒闹事。前段时间，他突然离家出
走，杳无音信，我找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都
没找到他，我想离婚，应该走什么程序？

【律师解答】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夫妻一方失踪或

下落不明的，另一方可以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要求离婚。法院受理后，通过公告送
达的方式送达被告，若被告仍未找到，法院
则以缺席判决的方式作出是否准予离婚。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

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若干具体意见》规定，一方下落不明满二
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
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
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
司法实践中，为防止起诉离婚方恶意离婚
或独占财产等故意隐瞒对方踪迹的行为，
法院一般在立案受理和判决时都十分谨慎
和保守处理。

你反映的情况，可以向法院提出离婚
诉讼，要求离婚。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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